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其控股股东南京

派雷斯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雷斯特”）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债券购买派

雷斯特持有的南京鼎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派机电”）所有股权。

同时，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且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以下简称

“本次重组”）。公司拟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会议将审议本次重组的方案及相关议案。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已提前审阅了公司本

次重组的相关文件，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1. 董事会在发出前述本次重组的方案及相关议案前，已经将相关材料交予

我们审议。 

2. 本次重组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的法律、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

可行，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3.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会议在审

议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议案时，相关董事需回避表决。 



4. 经审议，我们认为本次重组的方案及相关议案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

同意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进行审议和表决。 

二、关于公司拟为 Cloos Holding GmbH 提供关联担保的事前认可意见 

1、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交的有关本次拟进行关联担保事项的资料，在德国 SPV

拟申请最高额不超过 9,000 万欧元综合授信的贷款存续期内，公司为上述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具体期限和金额依据与金融机构最终协商后签署的合同

确定，其中公司最终实际担保的总额将不超过 9,000 万欧元。我们认为公司本次

关联担保的事项没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

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鉴于公司本次为关联方提供担保，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就相关

事项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综上，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此项交易尚

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

担保议案时，该股东或者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

表决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事前认可

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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